附件4：
2023年度立项“活力团支部”日常考核办法
根据共青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委员会《关于开展2023年度“活力团支部-红旗团支部”创建工程的通知》，现对所培育的2023年度立项活力团支部展开监督考核，日常考核具体流程如下：
1、 考核小组
由各二级团委成立，对立项活力团支部进行日常考核。
二、考核标准
[bookmark: _GoBack]见《活力团支部日常考核材料》（附件6）。
三、考核流程
（一）准备阶段
1. 考核小组应成立QQ群。立项活力团支部每月7号前完成《XX团支部XX年X月份工作计划》（附件一），并交由考核小组；各立项活力团支部应参考校团委下发的每月组织生活指导意见制定支部月度工作计划。
（二）执行阶段
1.各立项活力团支部根据工作计划执行安排，并将执行情况及活动具体安排（时间、地点、其他支部参与情况等）于群内及时公布。
2.各立项活力团支部需严格按照工作计划开展月度工作，并及时在《基层团支部工作手册》、智慧团建中做好记录。
3.各立项活力团支部的团支委每月至少参加两次同学院其他立项活力团支部举办的主题团日活动或者会议，前往活动现场并填写《2023年度立项活力团支部月度反馈表》（附件二）填写反馈意见。
4.考核小组根据各立项活力团支部提交的工作计划实时跟进各团支部的活动，前往活动现场进行反馈，并填写《2023年度立项活力团支部月度反馈表》（附件二）对活动进行评分，各类活动满分均为10分，最终根据立项活力团支部各月份各项活动评分的平均值、改进态度等综合考量其日常表现。
（三）总结阶段
1.各活力团支部需在次月10日前将《2023年度立项活力团支部月度反馈表》（附件二）与《XX团支部XX年X月份月度总结》（附件三）提交至对应考核小组。
2.各二级团委进行综合评定，并向各立项活力团支部反馈本月度指导意见；每阶段对各立项活力团支部《2023年度立项“活力团支部”考核指标及评分标准》（附件四）进行评分。
